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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由公司控股投资建设的湖南湘阴渔光互补扶贫项目、湖南汨罗渔光互补
扶贫项目等 11 个光伏发电项目和安徽东至风力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黑山莫祖
拉风电项目正式实现商业运行； 由公司投资的宜兴杨巷分散式风电项目和吴淞江
科技产业园燃气轮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获得核准。

一、项目投产情况
1、光伏发电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地址 装机容量 股权比例 预计年平均发电量 电价

湖南湘阴渔光互
补扶贫项目

湖南省
湘阴县 50 兆瓦 63% 5,240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85 元/千
瓦时，后 5 年 0.45
元/千瓦时

湖南汨罗渔光互
补扶贫项目

湖南省
汨罗县 35 兆瓦 63% 3,668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85 元/千
瓦时 ， 后 5 年 0.45
元/千瓦时

湖南永州祁阳光
伏扶贫项目

湖南省
祁阳县 60 兆瓦 63% 5,311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85 元/千
瓦时 ， 后 5 年 0.45
元/千瓦时

江苏沛县农光互
补发电项目

江苏省
徐州市
沛县河
口镇

10 兆瓦 70% 1,123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85 元/千
瓦时，后 5 年 0.391

元/千瓦时

广西武宣渔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

广西省
来宾市
武宣县
禄新镇

20 兆瓦 70% 1,863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81 元/千

瓦时，后 5 年
0.4207 元/千瓦时

贵州赫章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

贵州省
毕节市
赫章县
珠市乡

30 兆瓦 70% 2,858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818 元/
千瓦时，后 5 年
0.3515 元/千瓦时

广东封开农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

广东省
肇庆市
封开县

30 兆瓦 70% 2,787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85 元/千
瓦时，后 5 年 0.453

元/千瓦时

云南红河光伏扶
贫项目

云南省
红河哈
尼族彝
族自治
州红河

县

30 兆瓦 70% 3,478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75 元/千

瓦时，后 5 年
0.3358 元/千瓦时

云南巧家光伏扶
贫项目

云南省
昭通市
巧家县

70 兆瓦 70% 8,037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75 元/千

瓦时，后 5 年
0.3358 元/千瓦时

国家电投集团兰
溪新能源有限公
司（浙江万舟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浙江省
兰溪市 4.5 兆瓦 100% 441 万千瓦时

前 20 年 0.67886
元/千瓦时，后 5 年
0.55906 元/千瓦时

国电投绍兴上虞
华凯新能源有限
公司绍兴市上虞
浙江惟精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分
布式光伏项目

浙江省
上虞区 6 兆瓦 70% 588 万千瓦时

第 1 年 0.7541 元/
千瓦时，2-6 年

0.725 元/千瓦时，7-
20 年 0.6325 元/千
瓦时，21-25 年

0.5335 元/千瓦时

2、风力发电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地址 装机容量 股权比例 预计年平均发电量 电价

黑山莫祖拉风电
项目

黑山南
部莫祖
拉山区

46 兆瓦 90% 11,180 万千瓦时 9.599 欧分/千瓦
时

安徽东至风力发
电项目

安徽省
池州市
东至县
木塔乡

100 兆瓦 100% 18,910 万千瓦时 0.6 元/千瓦时

注：安徽东至风力发电项目于 2018 年底投产 16.8 兆瓦，2019 年 1 至 11 月投产
69.3 兆瓦，2019 年 12 投产 13.9 兆瓦。

上述新能源项目的投产，对公司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具有积极
意义。

二、项目核准情况
近日， 由公司投资的宜兴杨巷分散式风电项目和吴淞江科技产业园燃气轮机

创新发展示范项目获得核准。 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地址 装机容量 项目总投资 股权比例

宜兴杨巷分散式风电项目 无锡市宜兴市杨巷
镇 40 兆瓦 34,255 万元 45%

吴淞江科技产业园燃气轮机创
新发展示范项目 苏州市吴中区 209 兆瓦 111,677 万元 41%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的建设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0-001
债券代码：128060 债券简称：中装转债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代码：002822，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债券代码：128060，转债简称：中装转债
转股价格：6.19 元 / 股
转股时间：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2025 年 3 月 25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
或“公司”）现将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
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911

号”文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525.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可转
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2,500.00 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194 号”文同意，公司 52,5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中装转债”， 债券代码
“128060”。

根据有关规定和《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装转债”自
2019 年 10 月 8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6.24 元 / 股。

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 2018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19 年 7 月 12 日。 根据募集
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中装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原来的人民币 6.24 元 / 股调整为人民币 6.21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4）。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 公司将向 57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3.7 元 / 股。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中
装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6.1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限制性股票上市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 中装转债因转股减少 478,600,300.00 元， 转股数量为

77,316,991 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装建设剩余金额为 46,399,700.00 元。 公
司 2019 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 例
（%）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它 小计 数量 比 例
（%）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299,940,000 49.50 60,757,012 8.89

高管锁定股 0 54,757,012 8.01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306,060,000 50.50 622,559,979 91.11

三、总股本 606,000,000 100.00 683,316,99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0755-83598225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0-001
转债代码：110050 转债简称：佳都转债
转股代码：190050 转股简称：佳都转股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佳都转债自 2019 年 6 月 25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转股的金额为

214,416,288.78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7,175,702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 1.6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60,303,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为 75.4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70 号）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了 8,747,230 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7,472.30 万元，期限 6 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关于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 [2019]18 号）同意，公司 87,472.30 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佳都转债”，
债券代码“110050”。

（三）根据《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佳都转
债”自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7.95 元 / 股，目前
转股价格为 7.89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本次“佳都转债”转股期间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次

可转债转股金额为 786,901.26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99,734 股，累计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7,175,702 股， 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68%。

（二）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佳都转债”金额为 660,303,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75.49%。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1、2019 年 11 月 19 日 ， 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 授 予 的

25,550,000 股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增加 25,550,000 股；
2、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9 日可转债转股 95,046 股，增加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95,046 股；
上述股本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及 11 月 22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098）、《佳都新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0）。

本次股本变动为 2019 年 11 月 20 日 -12 月 31 日可转债转股 4,688 股， 增加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4,688 股，具体变动情况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2019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31

日）

本季度末股份数量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33,678,500 0 33,678,50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637,135,638 4,688 1,637,140,326

总股本 1,670,814,138 4,688 1,670,818,826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85550260�

� � � � 联系传真：020-85577907�
� � � � 联系邮箱：wwj@pcitech.com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转债代码：110046 转债简称：圆通转债
转股代码：190046 转股简称：圆通转股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圆通转债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开始转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已有 11,014.80 万元圆通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0,262,261 股，占圆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36%。

未转股圆通转债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圆通转债金额为
353,985.20 万元，占圆通转债发行总额的 96.98%。

一、圆通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圆通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473 号文核准，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 3,650 万
张，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65,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57 号文同意，公司 365,000 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圆通转
债”，债券代码“110046”。

（二）圆通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圆通转债”自 2019
年 5 月 27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期限至 2024 年 11 月 19 日， 转股代码

“190046”，转股简称“圆通转股”，初始转股价格为 10.89 元 / 股。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实施了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圆通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 10.89 元 / 股调整为 10.74 元 / 股；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完成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 圆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0.74 元 / 股调整为 10.73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2019 年 7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圆通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42、临
2019-061）。 截至目前，圆通转债的转股价格为 10.73 元 / 股。

二、圆通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圆通转债累计已有 11,014.80 万元转换为公司股份，

累计转股数为 10,262,261 股，占圆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36%。 其

中，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圆通转债共有 304.00 万元转换为公
司股份，转股数为 283,304 股，占圆通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0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圆通转债金额为 353,985.20 万元，占圆通
转债发行总额的 96.98%。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19 年 9
月 30 日）

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数

量

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解锁数

量

本次圆通转
债转股数量

变动后（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9,489,789 -504,210 -1,814,471 0 7,171,108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833,661,511 0 1,814,471 283,304 2,835,759,286

合计 2,843,151,300 -504,210 0 283,304 2,842,930,394

注：1.根据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公司对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合计 29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504,21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的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2 日。

2.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照相关规
定为符合条件的 148 名激励对象办理其获授的 1,814,471 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
事宜，解锁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21 日。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资本运营部
咨询电话：021-6921� 3602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2
转债代码：113016 转债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618,692,000 元小康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5,965,382 股，占小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
通股股份总额的 3.9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小康转债金额为人民
币 881,308,000 元，占小康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58.7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重庆

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649
号），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6 日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5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小康转
债”），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 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23 号文同意，公司 15 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小康转
债”，债券代码“113016”。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小康转
债”自 2018 年 5 月 11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23.00 元 / 股，最
新转股价格为 17.12 元 / 股。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小康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 23.00 元 / 股调整为 22.76 元 / 股。

2、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向下修正“小康转债”转股价格，小康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 22.76 元 / 股调整为 17.20 元 / 股。

3、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小康转债的转股价
格由 17.20 元 / 股调整为 17.12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累计有人民币 10,000 元小康

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584 股，占小康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06%。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有人民币
618,692,000 元小康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5,965,382 股，占小康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3.9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小康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881,308,000 元，
占小康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58.7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 年 9 月 30 日）

部分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000,000 -1,440,000 0 6,56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33,384,798 0 584 933,385,382

总股本 941,384,798 -1,440,000 584 939,945,382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股本变动详细情况如下：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公司完成了对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工作， 本次注销 1,440,000
股。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部分小康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 584 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投资战略总部
咨询电话：023-89851058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股票代码 :600815 股票简称 : *ST 厦工 公告编号 :临 2020-003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转让债权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披露诉讼的主债权已转让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执行申请人
涉案金额 8,983,270.21 元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或“公司”）管理人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对 328 家企业的应收账款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挂牌。 2019 年 10
月 15 日， 竞买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程资产”） 以起拍价
400,294,241.22 元在第二次拍卖中竞拍成交。 2019 年 10 月 16 日，竞买人创程资产
已将扣除保证金后的成交价余款缴入指定账户，并于后期签署了相关协议。 具体内
容分别详见公司 2019 年 10 月 17 日和 2019 年 10 月 1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9-094”和“临 2019-096”号公告。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于《中国改革报》刊登
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
务催收联合公告》，依法将前述 328 家企业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
让给创程资产。

虽然上述 328 家企业的应收账款主债权已公告转让， 但诉讼案件遍布全国各
个区域，债权人收到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时间跨度较大，法院办理所有债权
转让需要一定的程序，故其中部分诉讼案件进展，法院仍以厦工股份为原告继续受
理。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人民
法院”）出具的（2019）闽 0203 执 347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该法律文书所涉及诉讼
案件为上述应收账款事项，现将相关案件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贵阳易租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易租购”）原为本公司贵州地区的经
销商，长期拖欠公司货款，经公司多次催讨后仍无法实现有效回款，2018 年 12 月公
司正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 年 2 月 27 日人民法院做出判决【（2018）闽 0203
民初 19485 号】，要求被告向公司支付货款 8,983,720.21 元及资金占用费，并要求
刘大刚、丁燕、刘和祥对被告贵阳易租购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贵
阳易租购等未按已生效文书履行付款义务，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法院于当日正式受理执行。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5 月 9 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 2019-039”号公告。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闽 0203 执 3478 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人民法院认为贵阳易租购、刘大刚、丁燕、刘和祥名下暂无其他可供
执行的财产，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
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再次申请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的限制。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案件主债权已转让，根据相关协议，本次公告诉讼案件的相关费

用将由债权受让人创程资产承担。 本次已转让债权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详见 2019
年 10 月 19 日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9-096”号公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
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融资工具违约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为充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有关规定，永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能源”或“公司”）因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违约事
件发生，现就目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公告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违约事件发生后，在各界理解、支持下，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努力确保生产

经营稳定，未出现非正常停顿、歇业情况。 2019 年以来，电力、煤炭等主业经营正
常，下属电厂及在产煤矿继续保持安全稳定生产。 2019 年 1-9 月，公司完成发电量
245.17 亿千瓦时，原煤产量 631.85 万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0.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6.75 亿元。

公司重大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属燃料油调和配送中
心及配套码头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开展试运营；国投南阳电厂一期 2×100 万
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及张家港华兴电力二期 2×40 万千瓦燃机热电联产机
组建设进度稳步推进； 设计年产 600 万吨的陕西亿华海则滩煤矿建设项目已签订
采矿权出让合同，核准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

二、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进展情况
永泰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自 2018 年 8 月 23 日成立以

来，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债权人开展救助帮扶措施。 2019 年 3 月 22 日，债委会发出纪
要明确：在债务重组过渡期内，在公司满足相应条件后，主席团建议各债委会成员
按照基准利率水平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存量债券票息建议降至基准利率水平，在清
偿原拖欠本息后建议免除相应罚息复利。

2019 年 7 月 19 日， 债委会主席团成员一致通过永泰能源债务重组初步方案。
近几个月以来，债委会主席团、公司及公司主要债权人三方进行了多轮沟通，就永
泰能源债务重组方案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研究永泰能源通过协议重组、司法重整
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的可行性。 经过多轮磋商，各方一致同意按照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通过实施债转股、债权延期、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等措施帮助企业降杠杆，结合
非核心资产处置变现，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率至合理水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债委会结合前期各方意见，对永泰能源债务重组方案进行
了完善。 公司和债委会正在就最新方案与债权人进行沟通。

三、公司资产处置进展情况
为加快资产出售工作，公司通过对内设立总协调组和专项工作小组，对外积极

拓宽交易渠道、广泛收集市场信息等手段，多举措推动资产处置进度。 目前公司正
按资产处置项目与各意向购买方进行深入沟通，其中：珠海东方金桥一期与二期基
金基金份额、华能延安电厂 49%股权、张家港青草巷吉君能源有限公司 65%股权、
江苏永泰华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江苏吉意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江
苏吉新电力有限公司 60%股权、 山东泰达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西藏凯迪新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西藏华铭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贵州新晋泰能源有
限公司 100%股权已完成出售，回笼资金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经营所需
资金。 后续公司将继续强化资产处置力度，推进债务问题化解。

四、债务融资工具处置进展情况
公司将在债委会及各级政府、监管机构的支持和指导下，推动债务重组方案尽

快落地，按债委会出台的债务重组方案统一安排后续偿付事宜。 同时将通过强化内
部管理、稳定生产经营、加快资产处置等多种措施，多渠道筹措资金，共同化解债务
风险，从根本上保障债权人权益。

公司将保持与投资者及相关中介机构的密切沟通， 做好后续银行间市场债务
融资工具处置工作，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
则》和各期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 / 定向协议的有关规定，及时、充分、完整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 2020-001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2 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

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吴刚先生、黄晓捷先生、吴强先生、蔡蕾先生和覃正宇先生）

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将有关情况核实如

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已确认并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江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函证， 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均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 包括但不

限于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

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公司目前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澄清或回应的媒

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涉及其他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在上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2 日连续 3 个交易

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

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